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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的回顧與評析—早期中國 

國民黨的資本形成問題 
 

●張人傑／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小組總召集人、大學教員退休 

 
 
 

壹、前言 

  「政黨及其隨附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實施屆滿兩年，黨產問題與轉型正義

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威權體制長期積累的特權利益、不

法行為與價值偏差，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撥亂反正；黨國體制是憲法問題，而不是民法問

題1，但黨產處理與正義回復主要仍在民法層次進行，黨產的真相猶如謎團般的有待抽絲

剝繭；黨產會主委日前對媒體談到黨產會的手段很溫和，只是要求歸還「吃剩的、用剩

的」而並未要求返還過去已經使用的資產2，相對的，部分自認利益受損的特定人士對黨

產會激烈攻訐乃至興訟不歇，包括刑事訴訟、行政訴訟、行政訴願乃至聲請釋憲等，黨

產會在媒體輿論與法律攻防上有時面臨挫折與困頓，這樣的現象不僅提醒我們黨產會與

黨產處理的前途荊棘任重道遠，也預示了台灣民主鞏固的前景堪慮與潛在危機。 

  本文側重早期的、個案性的回溯分析，以黨產為中心來觀察中國國民黨的資本形成

與沿革，在此背景上希望可以增益目前黨產處理的觀點與視野，或有助於探索當前黨產

處理所面對的困境與限制。以下分從意識形態機器的建構，黨營事業資本的形成，以及

黨營事業的牟利與財政功能分別簡要討論。 

貳、意識形態機器—黨營事業的建構 

  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可說是從零開始的，就像是無本生意一樣的黨營事業是「從無

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3，黨務改造過程中甚至也對是否興辦事業有所爭辯4，因為

從頭創辦事業畢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以最早「復業」經營的齊魯公司為例，來台後不

但「業務即陷停頓，幾無復振之望5」，後來向物資調節委員會「借得」三十萬的生膠原

料，外加銀行貸款十萬元，但是仍然寅吃卯量繼續變賣機器資產維持；建台橡膠廠開張

經營的資本，依靠數筆神秘的「臨時」進出口業務套匯獲利，還受黨部改造影響而工作

停滯6；齊魯公司憑進出口獲利「轉投資」電氣工業，經過「改組」取得五家燈泡公司的

經營權，迅速壟斷台灣的電燈泡生產，在1953年短短五個月的營業額即達到七百零九萬

餘元之多7，接著於1955年「承購」日產的臺灣工礦公司南勢角火藥工廠，獨家生產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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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雷管並繼續經營外匯與進出口投機生意。 

  當時另外一家黨營生產事業就是裕台公司，兩家生產事業的差異在於裕台公司是

「本黨經營商業之唯一機構8」，裕台貿易業務極為龐雜，其中獲利極鉅的台糖出口業

務，是經由「本公司商請中央函准省府轉知台糖公司」取得的，由此不難想見過程中的

權力與利益競逐9，裕台公司下屬興台印刷1951～53年度的營業總額達到725萬餘元，火

柴公司1951～52兩個年度營業額達到2,300萬元，獲得主管機關支援的林班砍伐業務盈餘

60萬元10，裕台的這些產業多是利用接辦原屬日產的省營企業11。黨營事業在1950年代中

期新增一家民生事業松山興記，五○年代末期新加入中華信託開發公司12。 

  五○年代黨營事業的重心還是在於文化傳播事業。號稱第一大報的中央日報在台是

「復業」，主要印刷設備是由美國運往南京途中轉運來台的，資料與少數器材由南京運

來，在器材設備不足及資料損耗的慘淡經營下13，1953年度盈餘達到15.73％的二百四十

四萬元之多14，可見在政治宣傳之外也有財務功能15；中華日報社是接收台南「台灣新

報」的器材設備成立的，1948年分設南北兩版，南版雖然設備老舊損壞，在五○年代初

期仍日銷報紙兩萬多份（1953年平均日銷23,381份），廣告與報份營收狀況較佳，北版

是日銷報紙近萬份的虧損狀態（1953年平均日銷9,843份），1953年之前的八年都處於

財務吃緊狀態16。 

  中國廣播公司接收日人留下的台灣放送協會龐大資產設備，中央社則接收以共同社

為代表的日本通訊機構資產，中央社由政府編列公務預算，中廣則由政府以委託、補

助、協款以及各種專款等方式維持，另外中廣還有業務所收入挹注。香港時報的定位是

對港澳與國際宣傳，起初由中央宣傳委員會籌備，後由中央六組主管，自1951年起撥款

補助其經營，但是始終困於業務虧累與功能不彰，台灣分社與轉投資的東南印務社也先

後結束17。正中書局戰後設有二十四個分局，撤退到台灣後就以原來的台灣分局資材為基

礎重建，主要業務是經辦教育部編委會與僑委會業務；中華印刷因缺少資金以及彩印產

品並非黨部或機關所需，所以曾長期處於業務癱瘓狀態。 

  1953年併入中影公司的農業教育電影公司，設備主要來自大陸時期存放國外之器

材，部分接收自中影、台影設施以及「借用」國際戲院，製片資金由總政治部「挪

借」、銀行借款及「透支18」；台灣電影公司以放映電影為主業，由中央財務委員會接收

日產電影院成立，1949年6月轉撥台灣省黨部，1953年2月又回歸財委會，擁有轉帳接收

二十家電影院，其中直營播放業務十家，當時每月總收入約四十八萬餘元，「餘少繳

多，以致羅掘俱窮」不敷成本，造成虧損以及營業不振19。 

參、掌控金融制高點—黨營事業資本化 

  早年主管黨營事業的第七組並無業務經費，以至沒有資本可以啟動事業經營20，但是

黨產與黨營事業資本的膨脹卻異常快速。1962年底黨營經濟事業資本額總計四千四百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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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至1968年增至2.89億餘元、淨值4.1億餘元，1972年底黨營事業資產總計26.9473億

元、淨值有10.9426億元21，1973年的淨值達到16.1130億元，這種從無到有由小而大的過

程就是黨營事業的經營目標22；黨營事業的成立基礎與資本形成，最大特徵就是攫取政府

預算的黨庫通國庫手法，在1950至2006年政府編列預算委辦或補助達到180.5億餘元，平

均每年3.1億元，黨營文化事業歷年總計獲得92.8億餘元，隨附及相關組織獲得八十七

餘億元23；依照台灣研究基金會研究，實際金額遠超過官方公開統計數字，僅僅教育

部、新聞局、僑委會三個單位1971～95年之間，有案可稽補助中國國民黨文工會預算數

額就達到273.9869億元的驚人數字24；所以，徐柏園曾經呼籲同志添辦事業，須以黨的力

量動員從政同志，幫助促成才有希望25。 

  其次，流動資金任意取給於公營行庫，黨營事業沒有資本也可以經營事業；財政部

2007年清查中央銀行無息貸款中國國民黨額度1.65億元，實際動用1.6465億元，但是依照

財委會自己的統計則有1.82億元26，1972年政府與銀行供應的充沛資金使黨營轉投資事業

達到五十二家之多27；也有某些財產項目資本形成令人費解，如1970年投資中華航空公司

2.8億元，其財源來自一筆金額完全相同的專案借款28，不排除虛列帳目或無償取得股權

之可能。 

  第三，動用特權利用管制投機獲利；裕台公司與民股各半，以九百萬元設立裕豐紗

廠，裕台的資金由中央信託局「特別同意」貸款，以及土銀、彰銀、台銀借款合計三百

萬元，進口原料美金外匯透過私人與黨政關係取得，機器進口外匯則由東海大學建校基

金所轉讓，開業第一年即盈餘140萬餘元，1958年股東嘉豐因經營困難將股份讓售，使裕

台持有84.33％股權，裕豐又轉投資中華貿易開發、景德藥廠、新興電子、建台水泥擴廠等

事業29，裕豐經營仍是特權配額與貸款的模式。 

  第四，就是將國家資產經由民營化轉化為黨產，中央投資公司（中投）是黨營事業

的第一家控股公司，中投的創業過程堪稱驚奇，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財政部緊急將

中國銀行民營化，將持有之三分之二官股出售所得撥出五億設置行政院開發基金，隨後

將開發基金委託給中投投資中國國際商業銀行30，這個處份官股並輸送給黨營事業的過

程，使中投資產無中生有、金庫源源不絕，是促進黨營事業集團化、金融化與創投化的

活水源頭。 

  第五，是公有資產低價或無償讓售處分，其模式多是先無償占用或低價承租，最後

低價取得或無償贈與及轉帳撥用、撥歸經營31，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中央黨部大樓，撥用轉

帳為不法情事且多有弊端，因此曾發生縣市政府不准公產列入轉帳，占用的房產只得先

補列入轉帳再經「協商補撥」轉帳日人房地產32，黨營事業的手法也不例外，黨部曾檢討

黨營事業過去享有有利條件33，堪稱齊魯賺錢金雞母的南勢角工廠具有獨占地位，是「購

買」自工礦公司的原日資企業，但是其交易過程與價格諱莫高深，松山興記則是低價讓

售省黨部再移轉給中央財委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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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事業產權由地方向中央收攏，造成黨營事業資本的集中趨勢；戰後接收或新

設的黨營省縣產業不是處分上繳就是「轉讓」中央；可見黨營事業利權還是來自於政治

權力，中央不但掌控發號司令與監督地位，也直接收編取得事業所有權。 

  第七，企圖掌控金融工具以滿足日增的財務需求，七○年代黨營事業逐漸規模化，

乃規劃設立金融事業單位以籌募資金操作財務金融，門檻較低的信託投資公司就成為中

國國民黨的籌資工具35，這也是設立中投的動機之一，「目前各級黨部，有多係依賴行政

單位補助，或全由行政單位支助…似應儘量創辦黨營事業…36」。隨著投資項目與網絡的

增多與複雜，不論是資金密集、海外投資、科技產業還是金融產業，不斷增設投資公司

作為運作管理平台，以致後來擴大到七大控股公司的相繼出現。 

肆、汲取性工具—黨營事業的財政化 

  財務目標與政治任務分流。1960年決定黨營事業正式劃分為文化事業與經濟事業，

對經濟事業與文化（傳播）事業經營管理採取雙重標準，目的在將黨營事業的政治任務

與經濟利得明確分工，「黨營文化事業，應以業務之有否發展及其工作之有無成效為其

考核審查之重點，有無盈餘，猶在其次，如其業務不能進步，即使稍有盈餘，對黨亦無補

益，目前黨營事業工作…凡係由黨經營與管理者，即應使其確與革命工作相聯繫…37」；

相對的，經濟事業則需不斷擴增生產以充實黨費，並不斷加強督導擴大規模改進生產以

創造盈餘38。 

  第二，早期黨營事業財務貢獻有限；早期的黨營事業單位大多營業不佳，未能獲利

上繳39，七○年代雖然宣稱黨營事業盈餘已經成為「中央黨務經費主要來源之一」，考究

其解繳盈餘金額8,700萬元40，大致占中央黨部歲入25％左右；中國國民黨宣聲實施民主憲

政謹守黨政分際，因此「合法合理，刻苦為之，向不憑藉黨的背景，超越政府規定…41」

但是實際經費來源主要還是來自政府42；在五○年代中央黨部以外的各種黨部，如產業黨

部、公路黨部、特種黨部、青年黨部等經費有九成來自政府，1955年各黨部全年經費共

約三千三百零六萬元，政府有關單位補助90.94％約三千零六萬元，黨中央的補助連同黨

營事業收入合計只有9.06％43，各黨部都依附其所在的政府機關為衣食父母44。 

  第三，黨部營運支出寄生或鑲嵌於政府預算中，1964年中央委員會年度預算1.0433

億元，黨員黨費收入四百一十八萬餘元，黨營事業解繳盈餘四百四十八萬餘元，黨費與

盈餘收入分別約當年度預算的4.0％與4.3％，合計不過貢獻預算額之8.3％，黨部預算的

九成以上都來自政府部門，這個數字也是徐柏園正式承認的，他在中全會報告說：「政

府委託代辦工作範圍逐漸增加…政府預算，有一定的原則與程序，所以本黨每年所列經

費百分之九十，都能撥款支應45」。 

  第四，圖謀榨取公營事業收入，由於黨部的開支幾乎全部取給於各政府機關，因此

負責擬定預算籌措財源之責的財務委員會46，在運籌收支度用的財務大計時，只能施壓從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83期／2018.09.30 80   

政府預算中榨取經費分食資源，例如「加強黨政關係之聯繫，洽請寬列委辦工作經費預

算47」，在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中，就有提案要求「…黨員擔任主管政府各生產部門之主管

者，…其盈餘若干充作黨費48」，也就是要求分享公營事業利益。第八次全代會第20號提

案云「…可將上海商業銀行交給黨經營，如果還是辦不到，則請政府將各商業銀行，合

作金庫及合會儲蓄會之官股讓予黨部49」，這個提案的思維反映出當時的黨營事業運作邏

輯。 

  第五，人力成本假公濟私由政府負擔；除黨部經費及人員經常由政府機關負擔，人

力也由公務機關抽調或借用，例如特種黨部經費由有關機關補助，人員都調用機關專任

人員，公路黨部情況如出一轍，經費就有公路局補助，其餘則由機關調用或兼任50，中央

社、中廣等單位的人員薪資連同撫卹福利等支出都由政府支應。 

  第六，挑肥檢瘦接收獲利部門、虧累由政府負擔；工礦公司南勢角工廠獲利能力極

佳，就被黨營事業收買併購，收益能力為各廠之冠51，部分事業資本由公庫認列，業務及

產品由政府認購；中廣業務與設備、人力支出由政府負擔，獲利能力佳的廣告與事業部

則列為自有營收納入私囊；中央電影公司投資四年製片計畫，經費除票房收入外，不足

者擬中央協助取得長期性低利貸款及由政府收購部分海外版權52。事業獲利自行保留或解

繳黨部，經營虧損或不利項目則推給政府承擔。 

伍、結語與問題 

  在五○年代政治不安經濟破敗的時期，中國國民黨占有、利用接收的事業與資產，

建立黨營文化傳播事業肩負政治功能，黨營事業的特徵就是龐大的意識形態機器，規模

巨大的文化傳播事業同時擔負政治與經濟使命，維繫著一黨專制威權體制的思想控制任

務，對經濟窘迫的中國國民黨財務不無貢獻，在經濟凋敝的時代，黨營經濟事業也未擺

脫流亡、破落的困境，經濟事業在草創時期幾乎一無所有，只能設方想法利用特權收攏

資產設備與資金，但是不論是文化性還是經濟性事業，其資產營運幾乎完全取自政府以

及依賴政府挹注。 

  六○年代的黨營事業還是不脫進口替代以及民生工業的主軸，透過吸納部分公有資

產以及銀行、政府的資源，主要還是傳統製造業的黨營事業在黨國體制中肩負社會經濟

動員的功能；但是其運作仍鑲嵌在當時國際政治氣候以及政治經濟轉型的脈絡，從進口

替代轉換到出口擴張的經濟型態，遷占政權的逐漸生根本土化與在地化等53；六○年代後

半期，可以看到黨營事業大舉介入產業的制高點—金融部門，包括中央產物保險、中央

再保、中投、中華貿易開發、中華信託開發乃至證券交易所等，展現轉進財務技術與資

金密集產業的態勢。 

  進入七○年代黨營事業持續廣泛布局金融事業，並且轉進技術密集的電子業資金密

集與石化產業，從此開啟大開大闔對經濟領域無孔不入的投資網絡與金脈；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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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資本的產生與積累，從殘敗的廠房設備與資本匱乏的情境下，藉由日產與公產的取

得與操作以及威權體制的支配與特權，在強大的黨政關係護持與利益輸送之下，利用管

制權力、進口配額、公共資源與私人資本的靠攏，黨營事業營利仍然持續茁壯成長，並

且對黨中央的解繳回饋，從無足輕重逐漸成為黨中央歲入的主力，相對於黨員黨費收入

的聊備一格，黨營事業經營可說是成果豐碩。 

【註釋】 

1. 汪平雲，〈國民黨黨產、黨國體制與轉型正義—「有轉型而無正義」的台灣民主

化〉，《當代》，第230期，2006年10月，頁24。 

2. 聯合報，2018年8月29日，A四版 

3. 中國國民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務工作報告，中央委員會，頁232。 

4. 松本充豐，〈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的研究〉，《ｱｼﾞｱ政經學會》，2002年，頁59-

61。 

5. 齊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概況，收於：本黨經營各事業概況，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

195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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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時期的黨營事業多被納入陳氏兄弟的CC派。 

7. 齊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概況，頁15。 

8. 同前註，頁7。 

9. 同前註，頁14。 

10. 同前註，頁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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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松山興記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四十五年五月至十二月業務檢討報告及審核意見，收於

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編印，本黨經營事業四十五年度檢討報告。 

13. 報社資料室1949年10月受台旅食堂大火波及，書冊報紙合訂本及其他資料全毀，珍貴

資料損失殆盡。見中央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概況，收於：本黨經營各事業概況，中央

委員會財務委員會，1954年7月，頁13。 

14. 中央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概況，同前註，頁22-23。 

15. 唯六○年代文化與生產事業分流後，文化事業盈餘不需上繳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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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台灣中華日報社概況，見本黨經營各事業概況，中央委員會財務委員會，1954年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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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參見財團法人台灣研究基金會，〈還財於民—國民黨產何去何從？〉，《商周》，

2000年，頁102-108。 

25. 徐柏園，黨的財務問題及經費收支情形報告，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

體會議，1967年11月，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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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央委員會考核紀律委員會，十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委員會各單位重要工作概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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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國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務工作報告，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63年11月，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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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議，1967年11月，頁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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